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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关注民生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实行30多年来，其在控制人
口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
睹。但是，任何政策都难免有利
有弊，计生政策也不例外：一方
面，有些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后
来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独生子女，
人到中老年，精神孤寂和养老难
题一同袭来，于是，“失独”问题近
年来浮出水面，凸显在人们面前；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
越来越高，“双独家庭”的养老问
题日益严峻——由于夫妻双方均
为独生子女，他们往往需要供养4
个老人，而等他们年老之后，他们
的一个子女可能要供养6个老人，
实为不堪承受之重。

毫无疑问，如果计划生育是我

国继续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
上述两方面问题就将长期存在，将
会有一茬又一茬“失独者”步入老
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双独家庭”
陷入养老困境。对此，法律和政策
层面需要作出合理的安排，解除“失
独者”和“双独家庭”的养老之忧。
这是政府应负的责任，义不容辞。

人们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
孩子，尽了作为公民的责任和义
务，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反过来
说，基于“责权对等”，政府也应对
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失独”家庭
尽一份责任和义务。一对夫妇只
生一个孩子无疑加大了“失独”的
风险，“失独者”承担了这种风险，
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
痛，那么对于他们的养老问题，政

府理应提供妥善的保障，无论出
于人文关怀还是基于执政伦理抑
或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政府
对此都不能不管。正如国家计生
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原理事长苗霞在谈及“失独”问
题时所言：“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
个问题，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和
完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扶助制
度”体现了政府应有的责任担
当。从2004年起，我国对农村计
生家庭老人每月给予一定奖励，

“十二五”期间，该奖励措施将惠
及城市计生家庭老人，但目前的
奖励标准偏低，每人每年只有几
百元。可以看出，政府确实在努
力，但力度上显然还得加把劲。

优待计生家
庭老人是政府应
尽之责

□晏扬（浙江）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
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
案，二审稿保留了一审稿“常回家
看看”等条款，相比一审稿，二审
稿的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对计划
生育家庭老人作出特殊立法设
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计划生
育家庭老年人扶助制度”。

媒体评说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让打工者
有钱是实现城
镇化第一步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刊发
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的文
章：打工者买不起房，城镇化就是
一句空话。

这是一句大实话。一个人只
要是“上无片瓦”，下面也就没有

“立锥之地”。没有房子，进城的
打工者，特别是农民工兄弟也就
住不下来；住不下来，每到年底，
也就只好回他们的老家。如果一
直是这样循环往复，也就根本谈
不上城镇化。正如郑教授所说：
高质量城镇化的核心，是改变过
去“要地不要人”的旧城镇化模
式，解决人的城镇化，实行完全的
农民工市民化。让在城镇打工者
能够买得起房子，享受同等的城
镇社保、医疗等待遇。

可以说，打工者买不起房，也
就不可能市民化；不能市民化，实
现城镇化也就是空话。

可是，之前，我们似乎一直没
有意识到。在很多城市人眼里，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是农民工，
他们的归属就应该是他们的乡下

老家。正因为如此，农民工不仅
工资偏低，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城
市一些人的歧视，每年拖欠农民
工工钱的案子更是不知有多少。
既是这样一种现状，我敢说，一万
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难有一个
在城镇买得起房。关键，就是要
进城的打工者手里有钱。没有
钱，说什么都没用，政府不可能白
送给打工者房子。

一提买房，进城打工者特别
是农民工可能就“傻眼”了。看看
现在的城市房价，不说农民工了，
就是市民，也有不少人家买不起，
或者居住状况并不好；一些市民
虽然买了房，但有不少也是花光
了家人的所有积蓄，而且还不能
不依靠按揭贷款。一旦把这种情
形告诉打工的农民工，我相信他
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倒吸一口凉
气，绝不敢奢望在城市里买房。

大多数打工者特别是农民工
原本就很穷，很多人家能维持眼
前的生活就不错了，因此别跟他
们提积蓄。可要买房，首先就要
交首付，我相信很多打工的农民
工都交不起，这样，如果再没有稳
定的职业收入，银行也绝不会答
应他们搞按揭贷款的。所以说，
对进城打工者，特别是农民工，首
先想的就是如何给他们一个稳定
且还不能太低的收入。

有了稳定的职业，又有了相
对不算低的收入，他们也就有了
买房的“底气”和愿望，也就有了
买房的可能；有了买房的可能，也
就有成为市民的可能，这样，城镇
化的实现也就有了可能。因此，
让进城的打工者有一个稳定的职
业然后多挣些钱是城镇化的第一
步，买房是第二步。第一步做不
到，也就不必提第二步了。

大众日报
公开票价构成才能谈是否合理

火车票价是否合理，人们的质疑由
来已久，但一直缺乏让人信服的回应。
火车由慢车变为快车，价格几乎翻了一
番；由特快变为动车，价格差不多又贵
了一倍；由动车变为高铁，价格再一次
上涨差不多一半，遵循的是“提速—大
幅涨价”的逻辑。按说，铁路建设是公
共建设，纳税人已经支付过一次，或者
支付了一部分，建设成本又该怎样计算
到票价里呢？张艺谋5分钟的宣传片花
掉 1850 万，1125 元一个的纸巾盒，近 8
万元一个的洗面器，也应该原封不动地
计入建设成本吗？铁路内部优惠甚至
免费一直持续至今，这种“内部自肥”的
福利也应该算到运营成本里面吗？在
公众基本知情权都没有得到保障的情
况下，谈票价是否合理，其实有点奢侈。

人民日报
电视问政不能止于眼球效应

相比一些地方搞关门总结、自我表
扬，日前武汉、温州等地“电视问政”的火
热现场令人耳目一新。暗访短片揭短亮
丑、市民“考官”毫不客气地逼问、“应考”干
部脸上直冒汗珠，这富有冲击力的一幕
幕，通过直播镜头传到千家万户，搭建起
一个百姓参与、官民互动的考场。通过电
视传媒打开大门吸引公众参与，又通过考
评百姓意见大的问题提升关注度，这样的
考试颇有创意。然而，热闹之中也有隐
忧。有人担心，时间一长，观众审美疲劳
了，干部学会应对技巧了，电视问政还能
问出真问题吗？有人疑虑，干部在节目现
场斩钉截铁，出了电视考场能不能一条条
落实？还有人质疑，为什么非得上电视才
能解决，平时干什么去了？

央视报道称，地方公路“三乱”问题依旧
乱象丛生，而媒体推算公路每年罚款为 2700
亿元。这些钱的去向和用处都未透明，成为
一大疑问。报道称1名司机从江苏出发，货车
总重量为89吨，到河南变成110吨，到山西变
成126吨，所到之处被多收费。

（12月26日央视）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乱收

费、乱罚款、乱摊派这些公路“三乱”现象，虽
然一直以来饱受诟病，但其存在显然已非朝
夕之间。于是，有道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
抽丝”，长期存在的公路“三乱”现象，指望轻
轻松松便能毕其功于一役，自然并不现实。

应该承认，对于公路“三乱”的一些治理措
施，其实不能说不给力，有些地区为了治理“三
乱”，甚至将免职人员从涉事层级上溯两级，直

接与官员的“乌纱帽”挂钩，按说应该有足够的
威慑力，但现实的情形为何仍然疗效不佳呢？
不过，谜底其实并不难揭开。当公路每年罚款
据推算高达2700亿，而这笔巨额款项的去向和
用处却不得而知时，答案也就在其中了。

不难看出，公路“三乱”早已不只是简单
的行政乱象，而是成了“年产值”高达 2700
亿的地下产业。假如说其他暴利产业的一
本万利，或多或少还需要投入些本钱的话，
只需拦车收费即有每年数千亿的入账，公路

“三乱”可谓不折不扣的无本万利。尤其是
当公路“三乱”收费往往是直接的现金交
易，根本没有任何罚款或收费凭据时，2700
亿完全游离于财务监管之外，不仅直接制造
了利益“黑金”，更令公路“三乱”的监管基
本如同“重拳打棉花”。 吴江

又是一年岁末，又到了一些政府部门一年
一度的突击花钱时间。但财政部官方网站上、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的署名文章表示，
虽然 2012年年底财政支出规模较大，但并不
是违反预算管理规定的年末突击花钱。

（12月25日《中国经济周刊》）
可白景明的这一判断，引发了公众的强烈

关注，乃至质疑：年终突击花钱不违规？这些
钱都花在哪里了？哪些钱算违规？中国政法
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教授、北京市人大常委
会预算监督顾问施正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一些部门可能会为了花钱而花钱，比如开一
些没有必要的高规格会议或委派一些没有必
要的出差学习等。”像这种为花钱而花钱，谁还
能说不违规？

只要实事求是，一些政府部门违规花钱的
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单是公款吃喝、公车消费这

两项也不知有多少违规，不然，一年也不会有那
么骇人的数字；不然，也不会那么遭网友诟病。
至于公款旅游，更是尽人皆知。早在2009年，
全国两会期间，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国
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就公款旅游告诉我
们：有些官员“邀请函是假的，日程是假的，考察
报告也是假的，都是网上抄来的，全套的弄虚作
假，这种情况从省部级到县市级都有”。如此这
般，还有谁有勇气站出来说不违规？

当然，年终突击花钱的责任不能全推在那
些花钱者身上，有制度责任。钱是白给的，不花
白不花。再说，有钱谁不会花呢？只是我们这
些纳税人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现行预算编制
在现实中有很多弊病，我们为何还要继续采用
这种编制？为何就没有人修订？

可以说，像这种预算编制的弊病不改，年终
突击花钱也就会年复一年继续下去。 武文修

“每年2700亿不知去向”是“公路三乱”之源


